
 

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董事 

对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《问询函》相关问题回复的意见 

关于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1年1月5日收

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来的上证公函【2021】0006号《关于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

限公司投资成立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问询函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问询函》”），

作为公司的董事，我们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，仔细审阅了相关资料，经审慎分析，

董事会全体董事对《问询函》中相关问题的回复发表如下意见： 

我们认真研究了市场上的跨界产业基金投资的相关案例，基于谨慎性原则、

降低投资风险的综合考虑，威帝久有基金投资方向调整为汽车领域相关的高端装

备、智能制造产业。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做大做强上市公司。本次投资不是为控股

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的利益进行，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在人员、资产、财务、机构、

业务等方面的独立性受损，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原有业务板块的持续经营和发展

及原控股股东业绩承诺的实现。经核查除已披露及本次问询函回复公告中的与刘

小龙存在投资关系和合作关系外，刘小龙及其控制、管理的资产与上市公司、控

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未披露的任何关联关系、合作关系、投资关系以

及其他资金往来或利益往来。同时公司履行了核查程序，并取得了刘小龙、上市

公司董事长及控股股东的承诺函，在本次投资中，上市公司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

制人与刘小龙、久有川谷等交易合作的各方不存在其他未披露的利益安排。 

关于本次《问询函》所提出问题的回复，已经全体董事审议认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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